
共青团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委员会
工院人文团〔2021〕2 号

关于 2020 年度福建工程学院共青团

“向善向上好青年”推荐对象更换的公示

根据《关于评选 2020 年度福建工程学院共青团工作先进集

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》（闽工院团委〔2021〕14 号）文件要求，

经自主申报，院团委审核，拟推荐李龙郝同学为“向善向上好青

年（崇德守信好青年）”。在校团委公示期间，李龙郝同学获评

省级优秀共青团员，根据文件规定，不作为“向善向上好青年”

的推荐对象。经基层推荐，院团委讨论审议，拟更换 17 级汉语

言专业林晓菡同学为“向善向上好青年（崇德守信好青年）”。

本公示有效期为 2021 年 4 月 28 日至 4 月 30 日三天，

在此期间凡是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，欢迎来电、来信、来访反映，

联系地址：田家炳 2 号楼 307，电话号码：0591-228631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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